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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深圳市卓越集团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及

相关单位（如：发起出资方卓越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投资方、合作方、利益相关

方等）新闻报道及宣传管理，规范提升基金会及相关单位的知名度、美誉度，特

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新闻报道及宣传基本原则

第二条 坚持党建引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闻宣传的方针

政策，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坚持实行归口管理、统一

发布的原则。

第三条 内容真实准确。所有发布的内容符合事实、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本基金会章程及制度。

第四条 渠道正规合法。所有发布新闻和宣传的渠道为经过相关部门审核或

认证的正规渠道。包括基金会、相关单位等的正规渠道（官网、官微、内部宣传

渠道、公共媒体与正规的自媒体等）。

第五条 手续流程完备。所有对外发布新闻报道与宣传必须经过规定流程审

核后方可发布或对外提供新闻稿件（包括影像资料等）。

第三章 新闻报道与宣传管理机构、人员岗位与主要职责

第六条 基金会的新闻发言人由基金会秘书长担任，是基金会发布新闻信息

的责任人。根据新闻发布的有关规定，及时、准确、系统地做好基金会新闻信息

公开发布工作，主动引导舆论导向。

第七条 基金会的公益新闻报道与宣传管理由基金会“品牌宣传部”负责，

主要职责包括采编、报审、发布、归类存档等。当品牌宣传部岗位出现人员空缺

时，由秘书处指定专人代行相应职责。

第八条 基金会对相关单位的公益新闻报道与宣传原则上以转载为主，且内

容与基金会相关；合作执行项目（活动）的公益新闻与宣传由相关方指定人员对

接协同进行，发布前须统一宣传基调、尺度、口径和渠道（包括向公共媒体提交

新闻稿件）。

第九条 所有公益宣传报道须由基金会秘书长审核，重大新闻需报送（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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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事长审核。涉及基金会在行业领域或公众利益的重大信息发布前，应当经

理事会讨论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或党建工作机构审核，必要

时需在涉及相关领域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

第十条 品宣专员岗职责

1．品牌运营：负责官方网站品牌形象维护、VI 规范审核、网站首页、广告

图审核、新增栏目网页设计风格审核、官方网站栏目与品牌相关内容的即时维护、

更新与发布。

2．新闻采写：按照基金会相关管理规定完成基金会营运中的新闻稿编辑或

采写，并定期更新新闻发布流程、基金会官网与微信公众号内容。

3．新闻发布与宣传：负责基金会公益新闻的发布管理；负责对发起出资方

卓越集团及下属企业品牌部门的沟通联系与新闻提供及合作发布；负责对外媒体、

相关单位关系维护和新闻稿对接。

4．渠道与网站维护：邀请专业第三方进行网站建设与维护。发现官方网站

被病毒、黑客袭击或发现网站运行不正常，应及时知会专业第三方或卓越集团数

据业务部门进行处理。

5．舆情监控：如发现公开渠道中有关于本基金会的不利言论与舆情，应立

即报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执行理事长），同时请求卓越集团品牌部门

及时处理。

6．资质年审办理：基金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介的资质、年审

续约及办理。

第十一条 品宣管理岗职责

1．全面负责基金会的宣传工作，包括年度工作计划、预算、制度流程规范

建设、内外部关系（行业部门、奖项设置部门、公共媒体、其他自媒体、利益相

关方的宣传部门等）的维护及日常工作（品宣专员岗的所有工作管理考核）等。

2．所有（内部与外部）新闻报道与宣传的稿件审核、发布、撤换、修改、

提交等确认（必要时上报上级），以及新闻报道及宣传结果的跟进评估，危机事

件及重大事件及时报告。

3．负责所有奖项争取计划制定、申报工作，及相关奖项颁发单位日常关系

协调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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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与宣传有关的工作。

第四章 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流程

第十二条 新闻报道与宣传审核流程：

第十三条 流程各节点职责与权限：

1.新闻稿件起草人：按照拟报道项目或活动的要求（时间、风格、形式、篇

幅等）在活动结束后一天内完成（需要对外提交宣传通稿的应提前将相关要点、

亮点、重点起草）文字和图片基本定型稿（杜绝错别字等低级错误），提交给有

权审核人。

2.有权审核人需要按照项目或活动计划要求进行文稿的审核（是否有禁忌的

文字与图片、重点是否突出、事实数据是否清晰简练、风格形式及图片选择是否

符合要求等）或批准或上报（上一级审核标准主要在政策敏感点或重点），审核

时间原则上不超过半天，同时提出修改建议反馈给稿件起草人及时修改后再核定，

或直接修订后提交给发布执行人。同时按照文稿类别指示发布执行人在何种媒体

（栏目）上发布。

3.发布执行人根据审核人指示，将修订后的稿件在规定栏目及时进行发布，

如有需要知会相关受众，同时收集“关注度”等数据反馈。

第五章 新闻发布渠道分类

第十四条 基金会现有两大发布渠道，微信公众号及基金会官网。微信公众

号除发布基金会自身新闻外，可转载其他公众号新闻与卓越公益相关的新闻。基

金会官网则将新闻主要分为“机构动态”（基金会基本信息、业务开展或其他相

关活动）、“媒体新闻”（转载官媒的新闻）两大类。

修改

再提交

新闻稿件起草人

（项目人员、宣传岗人

员、其他人员）

有权审核人

（副/助理）秘书长、（副

/执行）理事长、相关方

发布执行人

品牌宣传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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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类别 微信公众号
基金会官网-

机构动态

基金会官网-

媒体新闻

基金会重大活动（项目启

动、协议签订、重要会议

等）

简讯 简讯
转载官媒新

闻

基金会项目进展（疆爱

行、教育行、公益行、善

在行等）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转载官媒新

闻

党建类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

年度计划和年终总结 × 报告 ×

基金会大型活动（员工活

动、99 公益日等）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转载官媒新

闻

基金会各项交流活动、参

加出席重要会议活动（外

部单位拜访、参加各项活

动等）

简讯 简讯
转载官媒新

闻

发起单位及关联单位活

动新闻（卓越集团及下属

企业、关联单位）

转载新闻 简讯 ×

合作单位活动 转载新闻 × ×

其他媒体对（副/执行）

理事长个人的新闻动态、

风采报道

转载新闻 ×
转载官媒新

闻

基金会（副/执行）理事

长受邀出席参加活动
简讯 ×

转载官媒新

闻

基金会获荣誉表彰 简讯 简讯
转载官媒新

闻

发起单位及主要领导获

荣誉表彰
× ×

转载集团或

官媒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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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公益月报》主要在官微上发布，同时推送至相关主管部门或项目活

动参与方；官微上同时每月安排 1-2 次重大活动新闻推送。

第六章 新闻更新频率

第十五条 重要新闻是指与基金会有关的重要事项，如重要会议、重大活动、

奖项荣誉等，对新闻时效性要求较高。日常新闻是指日常基金会运营中项目或活

动新闻，对时效性要求一般。

第七章 基金会 logo 使用规范

第十六条 基金会 logo（图形部分）已通过工商局验证，具有合法性和唯一

性。在使用基金会 logo 时需注意以下使用规范：

1.基金会 logo 的使用须知：

（1）logo 图形设计具有完整性，应用基金会 logo 时不可随意将 logo 的图

形部分进行修改拆分，务必保证其完整展示。

（2）基金会内部工作人员需使用 logo 时，需将海报或其他宣传制品的成品

设计图提交秘书长或（副/执行）理事长审阅，不可私自使用本基金会 logo 对外

发布宣传。

（3）外部单位需使用本基金会 logo 时，项目责任人需向秘书长/（副/执行）

理事长提前汇报知悉。外部应用本基金会 logo 的宣传海报在正式发布前，项目

责任人需检查 logo 应用是否完整、协调。

（4）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在留意到市面上有对本基金会 logo 违规使用或侵

权、盗版使用的，应及时与基金会品牌宣传部联系，合法保障基金会权益。

（5）logo 源文件应存档在基金会品牌宣传版块档案中。

2.logo 实际应用的颜色要求：

（1）白色及浅色背景使用品牌彩色标识

类型 微信公众号 基金会官网 公共媒体 利益相关方媒体

重要新闻 三天内发布 三天内发布 实时投放 实时投放

日常新闻 每月定期上传发布 每月定期上传发布 沟通转载 沟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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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色及深色背景使用品牌反白标识

（3）特定背景下可使用金色或其他纯色

3.应避免在 logo 实际使用过程中，颜色不协调的情况，如：logo 与背景同

色、颜色搭配不协调等。

第八章 对内、对外使用文件标准化

第十七条 在对内、对外使用名片、信签纸、PPT 时，需注意使用基金会统一

模板，不得擅自更改替换。在制作、投放影像制品时需确保该影像制品已经过审

核、审批，不可将未完成或未通过审核的影像制品进行对外播放或转发。

第九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卓越集团公益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十九条 本办法（及修订）自深圳市卓越集团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实施，于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并于第一届第十一次理事会第二

次修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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